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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96 证券简称：复星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26-021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方 1

名称 复星健康

本次担保金额 人民币 2,000 万元

截至 2026 年 2 月 11 日，

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集

团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

余额

折合人民币约 215,268 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被担保方 2

名称 复星诊断长沙

本次担保金额 人民币 2,500 万元

截至 2026 年 2 月 11 日，

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集

团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

余额

人民币 14,918 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方 2 系担保方（复星诊断）之

全资子公司，不涉及反担保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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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 人民币 0 元

截至 2026 年 2 月 11 日，包括本次担保在

内，本集团实际对外担保金额
折合人民币约 2,275,825 万元

1

对外担保金额占 2024 年 12 月 31 日

本集团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48.15%

风险提示
本次担保中，部分被担保方的资产负债率

超过 70%。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1、2026 年 2 月 10 日，控股子公司复星健康与厦门国际银行签订《综合授

信额度合同》，由复星健康向厦门国际银行申请人民币 2,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

度，授信期限自 2026 年 2 月 10 日起至 2029 年 2 月 10 日止。同日，本公司与厦

门国际银行签订《保证合同一》,约定由本公司为复星健康于上述授信额度项下

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 2026 年 2 月 10 日起至约定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止。

上述担保的反担保措施包括：（1）复星健康之股东盘李琦、恒生实业、林俊

杰已分别质押其持有的复星健康股权，（2）复星健康之间接股东宁波砺星、宁波

砺坤（均为员工参与激励计划的间接持股平台）已分别质押各自持有的宁波砺定

2
的合伙份额，（3）复星健康质押其他应收款。

2、2026 年 2 月 10 日，控股子公司复星诊断与湖南银行签订《保证合同二》，

由复星诊断为其控股子公司复星诊断长沙于 2025 年 12 月 8日至 2026 年 12 月 8

日期间与湖南银行所签订的本金不超过人民币 2,500 万元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

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

起三年。

1 其中外币按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相关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下同。
2 系复星健康股权激励计划的持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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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担保事项已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2024 年度股东会已分别审议通过关

于本集团续展及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详见本公司 2025 年 3 月 14 日、2025 年 6

月 25 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s://www.sse.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本次担保系在上述经股东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无需董事会、股东会另行批

准。

（三）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经本公司股东会批准，自 2024 年度股东会通过之时（即 2025 年 6 月 24 日）

起至 2025 年度股东会结束时或任何股东会通过决议撤销或更改本议案所述授权

之时止，本集团可续展及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3,504,800 万元（包括

但不限于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3
、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同时，

股东会授权本公司管理层及/或其授权人士在报经批准的上述担保额度内，根据

实际经营需要，确定、调整具体担保事项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截至 2026 年 2 月 11 日，该已获批担保额度及其使用情况（包含本次担保在

内）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被担保方
已获批的

担保额度
4

已使用的

担保额度

剩余可用

担保额度
4

资产负债率低于 70%（不含本数）

的控股子公司
3,109,100 617,368.04 2,491,731.96

资产负债率 70%以上（含本数）

的控股子公司
395,700 76,292.50 319,407.50

合计 3,504,800 693,660.54 2,811,139.46

3 指全资及非全资控股子公司/单位（包括资产负债率 70%以上（含本数）的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
4 根据股东会授权，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如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含本数）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

度尚有余额未使用的，该等余额可调剂用于为资产负债率低于 70%（不含本数）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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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方 1

被担保方 1 的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方 1 名称 复星健康

上市公司

对被担保方 1

的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

及持股比例

本公司、宁波砺定、盘李琦、林俊杰、佛山禅西城投、恒生

实业、佛山禅高城创投分别持有其 85.7951%、5.2224%、

3.3335%、2.4800%、2.2331%、0.4893%、0.4466%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胡航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5665993901

成立时间 2010 年 12 月 28 日

注册地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82,783.5909 万元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从事健康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技术转让；从事医疗卫生行业及其相关领域（医疗

保健业、医疗教育业）的投资；接受医疗卫生机构委托从事

医院管理，提供医院管理咨询（除经纪）。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4 年度

（经审计）

2025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92,144 848,204

负债总额 370,212 376,229

资产净额 421,932 471,975

营业收入 19,529 7,674

净利润 -6,868 -1,340

（二）被担保方 2

被担保方 2 的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方 2 名称 复星诊断长沙

上市公司 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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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被担保方 2

的持股情况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

及持股比例
复星诊断持有其 10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刘毅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5743297026

成立时间 2011 年 5 月 18 日

注册地 湖南省长沙高新开发区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6,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

验发展；远程健康管理服务；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劳动保护

用品生产；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生产；电子专用设备制造；实验

分析仪器制造；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

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

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实验分析仪器销售；住房租赁；非居

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园区管理服务；技术

进出口。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

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医疗服

务；检验检测服务。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体口径）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4 年度

（经审计）

2025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5,051 45,537

负债总额 40,653 33,184

资产净额 14,398 12,353

营业收入 11,288 8,878

净利润 -2,577 -2,045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合同一》

1、由本公司为复星健康向厦门国际银行申请的人民币 2,000 万元授信额度

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范围：复星健康依约应向厦门国际银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

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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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证期间：自 2026 年 2 月 10 日起至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包括依

约到期或展期）之日起三年止。

4、生效：《保证合同一》自 2026 年 2 月 10 日起生效。

（二）《保证合同二》

1、由复星诊断为复星诊断长沙于 2025 年 12 月 8 日至 2026 年 12 月 8 日期

间与湖南银行所签订的本金不超过人民币 2,500 万元的融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

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范围：复星诊断长沙依约应向湖南银行偿还/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

及其他应付费用等。

3、保证期间：自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包括依约到期或提前到期）之

次日起三年。

4、生效：《保证合同二》自 2026 年 2 月 10 日起生效。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系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的担保，担保所涉融

资系为满足相关控股子公司实际经营之需要；本次担保的风险相对可控，具有必

要性和合理性，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系于本公司 2024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本集团续展及新增担保额

度内发生，董事会审议该额度时认为，鉴于该额度项下的担保事项系因本集团经

营需要而发生，且被担保方限于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担保风险相对可控，故董

事会同意该担保额度事项，并同意提交股东会审议。董事会就该事项进行表决时，

全体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一致同意。

根据本公司 2024 年度股东会授权，本次担保无需董事会另行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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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6 年 2 月 11 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集团实际对外担保金额折合

人民币约 2,275,825 万元，约占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48.15%；均为本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单位之间、控股子公司/

单位之间发生的担保。

截至 2026 年 2 月 11 日，本集团无逾期担保事项。

七、释义

《保证合同一》 指
2026年 2月 10日，本公司与厦门国际银行签订的《保

证合同》

《保证合同二》 指
2026 年 2 月 10 日，复星诊断与湖南银行签订的《最

高额保证合同》

本公司 指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

复星健康、被担保方 1 指 上海复星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复星诊断 指 复星诊断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复星诊断长沙、

被担保方 2
指 复星诊断科技（长沙）有限公司

佛山禅西城投 指 佛山市禅城区禅西新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佛山禅高城创投 指 佛山市禅高城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恒生实业 指 深圳市恒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银行 指 湖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宁波砺定 指 宁波砺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厦门国际银行 指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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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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